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5说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则编，又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

1986年的《民法通则》到如今的《民法总则》，一字之变，背后是立法理念和

制度的创新发展。

记者特地采访浙江省高院法官，之前已为大家解读了胎儿继承和接受

赠与权利、父母监护权撤销、见义勇为条款等多个亮点（详见本报11月10日

报道），今天再为大家解读《民法总则》中的另外几大亮点。

刘某与马某都是二婚，马某与前夫

有个女儿小美（化名），今年10周岁，跟着

马某和刘某一同生活。去年初，马某回

娘家探望老人，并在娘家居住了一段时

间。刘某和继女小美一起生活期间，刘

某伸出了“魔爪”，让小美到卧室与他同

睡，然后将女孩强奸。

现实中，有些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

不敢报警，或者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放弃

起诉侵害人。《民法总则》实施后，受害人

可以在成年以后“秋后算账”。

《民法总则》第191条规定：未成年

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

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

起计算。

解读：未成年人无性权利意识或性

权利意识有限，遭受性侵害后可能因心

智不成熟害怕或羞于告知其法定代理

人；且由于性侵害的隐蔽性，其法定代理

人可能不能及时发现侵害事实，本条规

定对于未成年人就性侵害损害赔偿权设

置特别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有助于未成

年人成年后充分行使自身权利，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

被性侵少女可成年后“秋后算账”
子女不孝顺父母可“择人”养老
《民法总则》亮点解读

民政部门可担任监护人

2015年2月，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

申请撤销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资格的案

件，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公开宣

判。

据了解，小丽（化名）出生于 2004

年，由于家庭矛盾大，父亲邵某独自带女

儿回到徐州市铜山区大许镇。邵某回家

后，对小丽拳打脚踢，甚至对其实施猥

亵、强奸。邵某曾因强奸、猥亵女儿被铜

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小丽的生母

王某长期生活在河南焦作，案件侦办期

间，公安机关曾将案件情况告知王某及

其家人，但王某拒绝接回女儿抚养。

2015年初，徐州铜山区法院立案受

理了由铜山区民政局提起的要求撤销小

丽父母的监护权、另行指定合适监护人

的申请。经审理，法院最终判决将监护

权赋予铜山区民政局。

《民法总则》第32条规定：没有依法

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

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

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担任。

解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通常由父

母担任，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未

成年人不仅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国

家监护责任一方面体现在政府是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的支持后

盾，另一方面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

行监护职责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通过

一系列措施和程序对家庭监护进行干

预，不使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监护或者其

他危险环境中，必要时应直接承担监护

职责，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

成年人可协议确定监护人

临海的洪大爷有一个独生子洪某。

都说养儿防老，但当老两口步入晚年，

儿子却不愿赡养了，父子俩还因为赡养

费打过官司。2003年，洪大爷和老伴

将一间房作价5000元卖给邻居蔡某，

并确定了蔡某作为监护人，蔡某要免费

提供水和蔬菜并照顾洪大爷夫妻俩的

生活起居。

十几年来，蔡某一家信守承诺，照应

着老人的生活，一直到2015年洪大爷夫

妻相继离世。

《民法总则》第33条规定：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有

关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

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履行监护职责。

解读：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是民

法监护制度的组成部分，为保护成年人

因其行为能力可能发生障碍或丧失，致

其无法处理事务所设。允许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根据本人意愿确

定自己的监护人，赋予当事人更充分

的选择权利，既是对当事人的尊重和

保护，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一方

面，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可以在被监护

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通过对被监护人事务的管理和辅助，

弥补被监护人行为能力的欠缺，保护

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管理被监护人

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

承担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民事法律后

果，帮助和辅助被监护人形成意思决定

或者实现意思决定，从而最终实现其民

事权利；另一方面，协商确定的监护人代

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能够更好地

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从而保证

社会秩序的稳定。

居委会被赋予法人资格
居委会和村委会属于法人吗？长期

以来，法律并没有明确。如何到银行设

立独立账号，遇上纠纷怎么提起诉讼，居

委会和村委会因为没有法人身份而无所

适从。

近日，我国发出首张特别法人“身份

证”，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韶九社区

居委会拿到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

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有了这张

证，居委会和村委会开展社会、经济活动

事项将更加顺畅，解决了村委会和居委会

在办理诸如土地确权申请、车辆购置和报

废等事项的不畅问题，同时作为独立法人

后将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民法总则》第96条规定：本节规定

的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

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解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

的组织形式不断出现，法人形态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具有

特殊性的法人组织主要有机关法人、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

作经济组织。对于上述法人，单独设立一

种法人类别，有利于其更好地参与民事生

活，也有利于保护其成员和其进行民事活

动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今年初，准备结婚的小王投入到了

“看房大军”之中，他在某中介公司登记了

自己的资料，并留下了手机号码。谁知，

房子没买成，小王却发现中介公司把他的

手机号卖给了其他中介。他想向法院提

起诉讼，但由于没有遭受实质损失而最终

放弃打官司。

这两年，电信诈骗屡屡见诸报端。清

华大学教授刚卖完房子，信息就被泄露，

结果被诈骗1700多万元；山东一准大学

生徐玉玉因接到诈骗电话被骗走9900元

后伤心欲绝，最终导致心脏骤停离世……

电信网络诈骗背后，往往存在个人信息泄

露的问题。

《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

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

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

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解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

交流空前简单化和快捷化，不仅带来了社

会生活的巨变，还为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

威胁。个人信息泄露从最初的技术问题，

到现在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逐渐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个人信息资料

被非法利用，不仅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

的财产损失，还带来了严重的人身安全隐

患。互联网和大数据对自然人个人信息

的收集，有时是合法的合同行为，是征得

个人同意的，但也有很多是在个人不知晓

的情况下的盗用。《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个

人信息受法律保护，有利于在信息时代更

好地保护个人权益。

未成年人遭性侵18岁后仍可追偿


